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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研究

刘铭卿

(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要: 2013 年我国《公司法》修改后，公司资本缴纳制度变为认缴制度，股东获得前所未有的出资
自由，同时，我国法律并未规定相应的配套制度，理论界和实务界因而为此争议不断。反对股东出资
义务加速到期的学者提出了部分替代路径，这些路径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司债权人的保护问题，作为一

种平衡股东出资自由与保护债权的措施，是否要将其引入我国公司法，有不同的观点。有加速到期制
度与股东出资自由相匹配，是公司法资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在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之下维护公司债

权人利益的手段。在规范适用上，由于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应当适用我国《公司
法》第 3 条第 2 款和扩张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 13
条第 2 款。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的实质是在公司之后承担补充责任。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仅
仅指的是出资时间点尚未届至的情况。股东出资期限既可以理解为时间点，也可以理解为期限，以具
体的公司章程约定或者出资的协议而定，若为期间则可随时出资，不受具体时间点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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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理论与裁判上的争议

2013 年我国《公司法》修改以后，公司资本法定实缴制度变为认缴制，股东由此可以自由安排自
己出资的时间和期限，如此却会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现有公司资产不足以

清偿债务时，由于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尚未到期，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会迟迟无法实现，甚至于，出资协

议或者章程确定了过长的出资时间，或是在出资期限即将届满之前又决定推迟出资时间，乃至根本未

约定出资期限。这样，无疑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存在危机。
对此，理论界存在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公司章程虽然已经确定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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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出资( 不论是公司设立时或者增资时) 时间，但是在公司对于债务不能清偿时，股东就不能再主

张其期限利益，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股东承担责任。① 这也是所谓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制度
( 以下简称: 加速到期) 。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国公司出资制度改为认缴制以后，公司资本
不再成为债权人的担保，因此，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股东应当按照股东出资协议或者公司章程

确定的时间履行出资义务，即出资义务未到期的不能加速到期。②

司法实务中，我国法院不支持加速到期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 三) 》) 第 13 条第 2 款
是对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而出资时间未到时，不存在股东违反认缴承诺的情

形。③ 其二，股东一般不对公司的行为和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只要公司债权不能获得清偿，就直接认
定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有违法律创设公司制度的初衷。④ 其三，记载股东出资时间的出资协议或
公司章程向社会公示，债权人对其债务到期不能受偿具有预期。⑤ 其四，股东出资期限提前到期仅限
于公司破产情形，公司债权人应尊重股东约定。⑥

司法实务中，下列类型的案件，我国法院会支持公司债权人的诉求。其一，企业已经停止营下股
东出资义务可以加速到期，例如曹鹏与高欢、马斌等承包合同纠纷。⑦ 其二，股东出资时间为期间的
可以加速到期，例如杭州鼎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祺鲲信息科技、杭州琪云汇达程有限公司等装
饰合同纠纷。⑧ 其三，公司未注明股东出资时间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例如薄勇、王正圣民间借贷
纠纷。⑨ 其四，债务形成后推迟出资时间时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例如江苏麦瑞克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麦瑞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所海、黄剑虹与南京江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瑏瑠 当
然，除此之外，法院也会在一般情形下支持加速到期，支持的理由一般在于: 第一，出资时间仅仅是股

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无拘束力; 瑏瑡第二，公司以其所有资产对公司承担责任，而该资产亦包

括股东出资，公司债权人的权利保障需要股东实际缴纳出资; 瑏瑢第三，认缴期限仅仅对于股东有拘束，

是股东基于公司实际状况而出资的预期。瑏瑣

反对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公司债权人可能采用的救济途径代替加速到期制

度，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有三种，即破产清算制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然而，对这
些替代途径是否能够真正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以及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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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缺少有力的论证，仍需要深入辨析。

二、以现有的其他法律制度替代加速到期是否可行

( 一) 破产或者清算时的提前到期

虽然，根据我国《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二) 》(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 二) 》) 的规定，认缴出资的期限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时应提前到期，瑏瑤

但是目前并没有其他法律规定股东在公司未破产或未清算时应提前缴纳出资，因此许多学者以此作

为反对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重要理由。瑏瑥 这样，如果公司债权人希望通过股东提前出资以使自
己的债权获得清偿，则必须先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或者要求公司进入清算程序，以迫使股东提前出

资。与加速到期有所不同的是，此时股东的出资并不直接向公司债权人清偿，而是成为公司资产，
“主动”的债权人和其他债权人一起依破产或者清算程序获得债权清偿。一般情况下，“主动”债权并
不能获得完满的清偿。
破产或者清算能够使股东出资义务提前到期的原因在于，公司或者现阶段经营的存续对于股东

和债权人已经不再具有意义，并且公司资本认缴制下的认缴期限或者我国《公司法》采该认缴制之前
的公司资本分期缴纳亦无关紧要。在破产情形下，破产目标在于使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公司与其债权
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尽快消灭，那么保留认缴期限而使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之间长期存在债权
债务纠纷便在根本上违反了该目标，同样，在除破产之外的其他清算程序中也是如此。因此，股东出
资既然属于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就不再受期限的限制而当然能够被公司债权人所要求。
与此相反，一般情形下的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目标却并不在于消灭公司“生命”，而是使公司

有能力清偿现有债务，从而继续经营发展。换言之，此时虽然公司暂时无法清偿债务，但是并不意味
着股东缴纳出资义务后仍不能完全清偿。此时，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在于消灭公司继续经营的
障碍，保证公司的正常、健康发展。若以申请破产或者要求公司清算为出资提前到期的条件，则前述
目的殊难实现。因为，根据我国《破产法》第 2 条的规定，破产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与“公司资不抵
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且公司虽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但股东出资作为公司资产之一类，若尚未
缴纳出资的数额高于对外债务数额，则明显不符合“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之要求; 另外，普
通清算程序的发起系公司权力，债权人并不能主动提起，而在很多情况下公司也不会同意进行清算。
由此可见，此种路径对于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几无可能。
股东出资义务在非破产或清算情形下的加速到期一般也符合公司债权人、股东和公司的意愿。

公司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完整实现，股东所设出资期限亦在灵活安排自身资金使用的同时，亦不威胁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此后可继续存续。当然，股东于加速到期时所作清偿应非属于破产前 6 个月
内的清偿，而且，尚未收到之出资的公司资产也不应明显低于对外债务，否则，公司债权人仍应通过破

产或者清算程序获得受偿。
不过，若公司虽然没有破产或者自行清算，但对外缺乏偿债能力且已不再继续经营，则债权人是

否可诉请股东在未出资本金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值得讨论。例如，在曹鹏与高欢欢、马斌等承包合
同纠纷中，瑏瑦被告澳中公司于诉讼之前已经停止营业，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 三) 》) 第 13 条第 2 款、第 18 条为依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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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债权人对于澳中公司股东及股权受让人有补充清偿请求权。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不适
用加速到期制度，而仅能通过破产或者公司自行清算，使公司债权人平等受偿。此时关键问题并不在
于股东出资义务原则上能否加速到期，而在于，当公司停业时，实际上已经明显存在偿债的困难，且情

况暂无变化，按照我国《公司法》、我国《破产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申请公司破产或者公司自行解散
清算即可，股东出资义务当然提前到期，若部分公司债权人由此可以先行取得优先受偿，会损害其他

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法院认定债权人的这种请求权明显存在错误，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告知公司债权
人申请被告公司破产，或以申请破产为由倒逼公司自行清算。
综上，破产或者清算程序中的提前到期仅仅适用于特别情形，而大多情形下公司并未达到濒临破

产的程度，也不愿意自行清算，在此情形下，加速到期才是公司债权人更好的救济手段。
( 二) 法人人格否认

有学者认为，无需借助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可以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保护债权人的利

益。瑏瑧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片面。首先，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加速到期制度的区别在于，股东在
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后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加速到期情况下股东仅在尚未出资本

金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其次，我国目前的法人人格否认构成要件极其严格，包括股东存在滥用公司
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行为、目的在于逃避债务、结果上导致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等方
面。瑏瑨 因此，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需股东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加速到期对于股东却没有主观上的要求，
甚至可以说，股东主观的恶意会阻碍加速到期的发生。因为加速到期的目的仅仅在于弥补公司现有
偿债能力的不足，并不在于刺破公司面纱而打破股东的有限责任，并且，实践中我国法院一贯严格适

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而在认缴制下必然大量发生股东出资期限未到而公司无法偿债的情形，企图以

该制度来救济公司债权人仅能成为理论上的构想而已。最后，公司股东相对于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
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逃避出资，公司净资产( 不包括股东尚未缴纳之出资)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将风险强加于债权人，属人格否认调整之范围。因此，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和加速到期制度存在本质上
的不同，无法成为替代选择。
( 三) 债权人撤销权

除了上述公司法领域的替代路径，也有学者试图从民法相应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例如选择债权

人撤销权制度。瑏瑩

如果股东的认缴出资约定发生在债权形成之后，且出资期限过长( 如一百年的出资期限) ，则有

观点认为可以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
18 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认为过长的出资期限属于恶意延长到期债权，而将其纳入债权人行
使撤销权的情形之中，该出资约定可撤销，按照原来期限出资。瑐瑠 然而，我国《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
律并没有禁止股东设置时间跨度较大的出资期限，若股东先前已经缴纳部分出资，只是其他出资在之

后较长的时间内视公司发展状况而继续缴纳，并没有存在恶意，而且，出资期限大多在公司设立之初

就已经约定或者记载在章程之中，公司债权则在此之后才产生，且在债权到期之后出资尚未到期，亦

不存在“放弃到期债权”之说，同样，公司亦不存在“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情形。因此，债权人撤销权在
此无适用之余地。
( 四) 小结

综上所述，否定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学者所提出的替代方案皆不可行，或是破坏公司的正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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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或是根本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至于适用在公司法律制度外的债权人撤销权，判断标准
难以衡量，并且也与认缴制改革相悖; 除非证明股东约定的出资过长时间的设置存在明显恶意，否则

很难适用。因此，上述方案的适用情形极其狭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只能寄希望于股
东出资期限的尽快届至或者股东主动提前出资。然而，在长时间的等待中，债权的可实现性必然愈发
不确定。故此，笔者不得不回头审视认缴制度改革下的股东出资自由与公司债权人保护是否存在冲
突，以及加速到期是否会突破股东的有限责任。

三、加速到期制度的法理依据

加速到期制度并非仅仅是股东出资自由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无奈之举，而是与现有的公司法原

则并行不悖的制度。加速到期并不违反股东出资自由原则，也不破坏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而是平衡公
司资本认缴制度条件下股东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手段之一。
( 一) 股东出资自由原则与加速到期的关系

认缴制度改变了我国《公司法》原先规定的股东出资期限的法定限制，在认缴制度下，由股东对
于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期限等自行约定，并载于公司章程之中。因为公司资本的额度、缴纳期限等
由出资股东约定，法定的强制被取消，所以许多人认为股东出资自由与加速到期自相矛盾。例如，在
杰洛企业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黎士俊等人与四川多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
认为股东出资是否提前到期的判断标准应当是认缴承诺，在没有违反认缴承诺时就不存在加速到期

的理由。瑐瑡

我国公司资本出资法律制度的这一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所谓的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

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但是并没有根本放弃这些原则，换言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是法定资本
制度的本质没有改变。瑐瑢 我国公司资本认缴法律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激发
投资活力，降低法人成立成本，亦可以减少公共管理机构的管理成本。认缴制度最重要的是出资额、
出资期限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下，公司的资本以及经营都是公司和股东的自主性行为，公司和股东对
于商业市场比立法机关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更加准确的判断。因此，法律不能也不应为所有公司设
定具体的出资额和出资期限，而应将该权利交给公司和股东。公司资本制度一直被认为是保护交易
安全和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手段，虽然公司资本的担保功能不断被质疑，但是在公司暂时无法清偿债务

的情况下，尚未缴纳的出资不仅对于公司债权人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公司的继续经营。因此，股东
的出资自由约定对于公司正常经营和股东权利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但是对于债权人的影响未必都
是积极的。公司法定资本指的是股东所认缴的出资，而不是实缴出资。股东出资自由约定仅仅意味
着股东和公司对于未来发展的提前预设，只要实际情况与所预设的有所不同，就应当可以打破之前的

约定。破产和清算就属于打破这种预设的情形，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受到清偿也应该属于该情形。
商业环境和市场发展瞬息万变，长时间的等待加大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风险，如果公司债权人等待

股东出资义务届期或者公司破产、清算时方能实现债权，就是让债权人承担了原本由股东承担的自身
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公司以其全部的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公司的原始资本来自
于股东认缴的出资。如股东在未实际缴纳出资时不承担补充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则公司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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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川 10 民终 40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赵万一:《资本三原则的功能更新与价值定位》，《法学评论》2017 年第 1 期; 薛波:《论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债权人保护机制之
完善》，《时代法学》2015 年第 2 期。



的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瑐瑣

股东出资构成公司资本，公司资本及其他财产构成公司的责任财产，这些是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实

现的基础。作为公司法重要立法目的和目标的债权人保护并不因出资约定自由化而降低标准，在认
缴制下股东随意约定出资期限、约定过高出资额等情况将不被禁止，强化债权人保护的意义凸现。其
他国家和地区针对此情形一般会辅之以所谓“股东出资提前催缴制度”，瑐瑤允许公司及其他股东对未
出资股东在未到期前进行催缴。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这样的制度，因此，公司债权人能否突破股东和
公司之前的约定而请求股东提前出资便显得愈发重要。
( 二) 股东有限责任与加速到期的关系

股东以出资构成公司资产，公司以其自己的所有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由此股东与公司相隔离，股

东不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加速到期要求股东对于公司债权人在未到期资本金范围内承担责
任，因此有人认为加速到期突破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不应支持。在上海金浪喷涂技术有限公司诉宏活
( 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以下简称:“上海金浪案”) 中，二审法院就认为:“通常
情况下公司股东并不对公司的行为和债务承担个人责任，这也正是股东设立公司意义之所在。只要
公司债权不能获得清偿，就直接认定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有违法律创设公司制度的初衷。”瑐瑥

许多人误以为我国《公司法》将公司资本法定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是将股东的出资义务变为纯约
定义务，甚至认为不需要缴纳出资，但实质上股东的出资义务并没有任何减轻或免除，瑐瑦股东的出资

义务既是约定义务，更是一种法定义务。瑐瑧 不仅如此，股东还应以其承诺的出资对公司承担资本维持
的义务。我国《公司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
担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据此，股东对于公司应当承担
一种特殊的担保责任，即保证在其认缴额范围内的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债务。这是公司法上的资本充
实责任，亦可称之为担保义务。该责任是商法上的责任，与民法上的担保责任存在差异。因为承担该
责任的义务基础是我国《公司法》，而不是我国《担保法》，且以认缴协议或者章程为前提。股东对公
司的担保责任虽然在形式上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和股东有限责任，但是实质上股东的责任并没有因此

而加重，且股东并未与公司一起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
加速到期本质上是公司债权人代位行使公司对于股东的出资请求权，瑐瑨是商法中的代位制度，瑐瑩

与民法代位制度有明显区别。虽然代位制度本要求“入库规则”，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 20 条，我国债权人代位权本身已经不再遵循“入
库规则”，而在商法中亦不再要求股东先出资给公司而后由公司债权人受偿。此时，加速到期相对于
民法债权人代位权的特殊性在于: 公司对外无法清偿债务，股东待缴义务作为公司债权未届至，未满

足民法代位制度中的“到期债权”的要件，但是公司法基于公司发展而给予其特殊照顾。因为当公司
出现现有实际资产不能对外清偿债务时，公司经营已出现困难，此时仍然恪守约定，不仅公司债权人

利益受到影响，公司的正常发展也会遭受打击，这显然既不符合股东和公司利益，也不符合我国《公
司法》采纳认缴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于债权人来说，股东有无出资或者何时出资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股东应在认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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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范围内对于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也是有限责任原则的应有之义。“公司以其全部的资产对公司
的债务承担责任，而公司的原始资本来自于股东认缴的出资。如股东在未实际缴纳出资时不承担补
充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则公司的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瑑瑠“认缴期限是股东对社会公众包括
债权人所做出的出资承诺，此承诺对股东是一种约束，对相对人如债权人则是一种预期。”瑑瑡所以，作
为公司法重要立法目的和目标的债权人保护并不因出资约定自由化而降低标准，在认缴制下股东随

意约定出资期限、约定过高出资额等情况下，更应当强化债权人保护，允许债权人突破股东和公司之
前的约定，请求股东提前出资，否则，出资的自由化只会被滥用，从而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遭受破坏。
即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出资人或者股东也只是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且属于自己出资额度内提

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资本制度的初衷和改革目的都不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目标有所影响，也
不是要免除或者减轻股东的出资义务，因此，部分法院在认定股东义务不能加速到期时，都或多或少

的误解了我国《公司法》采纳认缴制的真正目的，由此股东出资自由有被滥用之嫌。瑑瑢

四、加速到期之下股东责任的构造

( 一) 法律规范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公司债权人要求出资义务未到期的股东或出资人承担清偿责任，法院不论是

否支持这种请求，均选择了《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2 款作为主要的判决依据。有学者据此认
为该条款中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解释是问题的核心，并在学界产生了“狭义说”、
“广义说”的争论。“狭义说”认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仅指股东违反认缴约定，即存
在出资违约的情形，而出资义务未到期明显没有违反出资义务。瑑瑣“广义说”则认为“未履行或者未全
面履行出资义务”包括出资义务未到期的情形。瑑瑤

在为是否适用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而解释“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前，必须明确股
东出资义务是否无法加速到期。法律目前并没有明文肯定或者否定一般情形下的出资义务加速到
期，虽然股东的出资期限是一种灵活的制度安排，视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而定，但仍然是法定义务，故

股东的出资义务从制度上和实践中并不存在否定加速到期的合理理由。
笔者认为，《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2 款原本所适用的情形应当是股东具有实际违约而未

出资或未全面出资的情形。对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我国公司法律没有任何规定。可资借鉴的
是，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相同问题就适用“认股人有照所填认股书缴纳股款之义务”的规定，瑑瑥因为股东
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乃是履行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体现的是股东以其出资

对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瑑瑦使公司正常经营以及保护债权人利益。不过，这种条款毕竟还是原则性条
款，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尽量避免单独适用原则性条款，学者和法院仍要寻找其他的规范基础。目前，
适用《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2 款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即对于“未履行或未
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进行扩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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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1 款中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仅仅指
的是股东的违约行为，如果第 2 款中的相同词语进行不同的解释，显然违反解释的规则。瑑瑧 笔者认
为，《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1 款与第 2 款所规制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第 1 款针对的是股东之
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而第 2 款针对的是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关系，因此，对两者者进行
不同的解释有其合理性和针对性，即扩大解释在此并不违反解释规则。除此之外，对“未履行或者未
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作扩张解释，《公司法解释( 二) 》第 22 条可以成为一项补充的理由。该条规定了
在清算情形下，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应当作为清算财产，并且公司债权人可以向该股东主张清偿请求

权。清算不属于破产，与一般情形下不能清偿对外债务相类似，与反对者提出唯一情形( 破产) 关系
更远，所以扩大解释并非绝对行不通。因此，鉴于实践中已经运用《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2 款
和理论上存在解释适用的空间，适用该条款是在当前情形下较好的解决途径。
( 二) 不能清偿债务的内涵

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前提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对于该要件的理解同样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指的是债务经法院审判并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得到清

偿。瑑瑨 此时，借鉴一般保证人的规定，股东对于债权人拥有先诉抗辩权，即债权人只能先起诉公司清
偿债务，强制执行后公司仍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才可以起诉股东。在该前提下，为司法便利考虑，若
公司在诉讼程序中明确表示无法清偿，法官可以询问公司股东是否愿意承担补足责任。瑑瑩 在上海金
浪喷涂技术有限公司诉宏活( 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中，法院就认为:“上诉人被上诉
人宏活公司的债权尚未进入执行程序，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宏活公司存在‘不能清偿’本
案上诉人债务的情形，故上诉人现要求被上诉人邓子扬承担责任，条件尚不完备，难以支持。”瑒瑠另一
种观点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经公司债权人请求而没有清偿到期债务。此时股东没有
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在起诉可以将公司的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可以在判决中明确清偿时应当由公司首

先承担责任，当公司不足以承担责任时股东补充赔偿。瑒瑡

笔者认为，从司法效率与减少债权人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股东虽享有先诉抗辩权，但债权人仍

可将其作为共同被告，法院可于判决中载明股东在公司拒绝清偿时才承担责任，而非由法官在案件庭

审中询问公司股东是否愿意补足公司未能清偿的那部分。因为此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或者说“补
充赔偿责任”是法院执行时所应考虑的要件，而非法院审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要件。换言之，当公
司与第三人产生债权债务纠纷时，债权人可以将股东与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在执行程序中，

债务先由公司清偿，若公司不能清偿，则由股东补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在一起案件的审理中认
为:“公司是否有能力清偿全部债务，不是判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所需要确认的法律要件事实，而是
在执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股东有限责任时所需要确认的法律要件事实。”瑒瑢

( 三) 出资时间的理解

出资期限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时间点，即股东的出资义务仅到该时间点时才应当履行，公
司或者债权人在该时点前不能要求股东提前出资义务。另一种是期间，在该期间内股东可以随时履
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股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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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资期限是期间，则对于公司债权人有利，因为应认为其可请求股东在公司无法清偿时缴纳

出资。如果出资期限是时间点，则对于公司及其债权人而言十分严格，加速到期的争议也主要针对这
种情形。若出资期限写明是“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从争议解决的角度而言，应可认为是期间，即视具
体情况缴纳出资。换言之，无需以加速到期为理由，股东在公司无法清偿债务时自然应及时缴纳出
资，偿还债务。在杭州鼎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祺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琪云汇达科技有限
公司等装饰合同纠纷中，法院就认为:“2034 年 11 月 4 日之前和 2034 年 12 月 22 日之前系期间的概
念，在该期间范围内股东应视经营的必要性缴纳相应的注册资本。”瑒瑣由此可见，若出资期限写明是
“某年某月某日”，则既可解释为期间，也可以解释为履行的时间点，不可一概而言，只能视具体情况
判断。在有疑义时，从出资自由有利于股东的角度出发，可解释为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时间点，公司
债权人则受到加速到期制度的保护。

五、结 论

基于股东保护与债权人保护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在其债权无法受到清偿时可以请求股东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即使该股东的出资期限还未届至，在我国现行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可适用《公司
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2 款。当公司对外债务形成后出资期限即将届至之时推迟出资期限，或者根
本未确定出资期限( 尤其是在一人公司之中) ，抑或是股东出资期限过长，此时，应当综合判断时间、
公司规模、经营状况等具体因素，可能存在过度的风险转嫁，个案中谨慎并灵活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
度。《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第 2 款作为适用股东出资义务提前到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根
据该规定，股东提前出资的性质是补充赔偿责任。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根本上既不是违约损害
赔偿也不是侵权损害赔偿，仅仅是股东履行自己的义务，只是法律要求其提前履行而已。加速到期与
破产的提前到期是在不同情形下针对股东尚未到期出资义务的并行手段。适用股东出资义务提前到
期的法律规范的最好方式是，立法机关应制定相应法律条文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应司法解释，针

对该问题明确其规则。建议未来我国《公司法》可做如下规范表述: “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出资时间
尚未届至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清偿义务，法律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 责任编辑: 徐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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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fully clarified， but also i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obstacl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which include not only the tendency of judge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tha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but also difficulties inidentifying foreign laws and
determining the criteri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ciproci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trend of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foreign － relate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o delete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besides furthe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supporting norm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legislative model and practical utility of foreign － related ad-
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Keywords: The Principle of Ｒeciprocity; Foreign － relate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Foreigners; For-
eign － related Administra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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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cceleration of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Liu Mingqing

Abstract: After the revision of Company Law of China in 2013， thecapital payment system in has been
reformed intothe subscription system，and shareholders have been given unprecedented freedom of invest-
ment． However，the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sothere are many
dispute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ere are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
duce into Company Law of China accelerating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 as a measure to balance the
freedom of shareholders＇ invest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some alter-
native paths， which do not completely resolve the issue of creditors protection． Acceleration system matches
the shareholders＇ freedom of investment，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capital principles of company law，and
is also a mean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ompany＇s creditor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orms， since there is no clear legal provision or judicial interpre-
tation in China， Paragraph 2 of Article 3 of the Company Law shall be applied and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3
of the Ｒegulations ( III)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Certa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
pany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extensive sense． The essence of accelera-
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is to make shareholders assumethe supplementary responsibil-
ity after the company． The term of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either as a time point or as
a period，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stipulation in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The
acceleration of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only relates 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time point of contri-
bution has not yet expired． If it is a period of time， the capital may be contributed at any time without limi-
tation by specific time point．

Keywords: Contribution; Subscription; Alternative Way; Creditor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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